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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將將刑事訴訟法切割成各種主題，可以看出今年法研所在各個主題之分布1： 

主題 題數 

強制處分 62 

證據 63 

偵查 34 

救濟程序 25 

沒收程序 26 

國民法官法 17 

 

二、 國考考情分析 

透過上開的整理，我們可以析論出以下重點： 

(一) 考點不再集中在傳統強制處分及證據： 

過去在刑事訴訟法的出題上，強制處分跟證據的確佔據了吃重的比分，即便強制處分

及證據在本次法研所的考題中，仍屬於命題重點，但已經脫離過去傳統強制處分類型，轉

而是新型態強制處分及證據之相關問題，包含通訊監察、數位證據等新穎考點，考驗同學

是否有涉獵最新興爭議；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老師們也開始著重於考生對於審判其他部分

的熟悉度，尤其是偵查、救濟程序也是老師逐漸著重的命題熱點。由此可見，除了強制處

分及證據是必須重視的部分以外，其他程序出題比重也逐漸增加。 
 

(二) 新修法將成為熱門考區 

2021 年 5 月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有關一部上訴的修法，今年在法研所考試中也成為考

題，可見考生們不得不注意修法最新動態；近幾年來第三人沒收參與程序的施行，也是實

務及學說高度關注的議題，在國考和研究所的更是常常出現考題。 

國民法官法將於 112 年上路，考選部也將國民法官法納入今年司律考試的考綱中，本

次法研所也看到了國民法官法納入考題，在近期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運作中，有關刺激性

證據的調查與提示，是討論的重點之一，過去國民法官法的相關考題非常少，可以透過本

次考題探知老師關心的重點。 

                                                       
1 有些考題不止有一個考點，所以會在不同主題重複計算 
2 分別為：台大一、台大二、政大二、東吳一、中正一、中正二 
3 分別為：台大一、台大二、政大二、台北大一、東吳一、東吳三、中正一、中正二 
4 分別為：台北大一、台北大二、東吳一、東吳二 
5 分別為：台大二、台北大三 
6 分別為：台大一、政大一 
7 分別為：東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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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務見解的重要性 

今年的法研所考題也可看出實務見解作為出題的內容，除了近期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

最高法院具有參考價值刑事判決，也屬於本次法研所出題內容，可見法研所除了老師所撰

寫之文章以外，同時也考驗考生對於實務見解的熟悉度，隨著國考趨勢要求考生寫出實務、

學說及個人見解，不但要對實務見解有一定的掌握，也要針對實務見解提出學說及個人意

見，此時法研所考題的練習，就是國考前暖身的好機會。 
 

參、重要實務見解 

(一) 犯罪挑唆：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4604 號刑事判決 

1. 判決內容節錄： 

所謂「誘捕偵查」，指國家機關之偵查人員基於犯罪偵查之目的，自己或利用線民以挑

唆或配合他人犯罪之方式進行偵查，在犯罪結果未發生前或發生後立即予以逮捕之謂。如

行為人原不具犯罪之故意，係因有偵查犯罪權限之人員設計教唆，始萌生犯意，進而著手

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此項犯意誘發型之誘捕偵查，因係偵查犯罪之人員以引誘、教唆

犯罪之不正當手段，使原無犯罪意思或傾向之人萌生犯意，待其形式上符合著手於犯罪行

為之實行時，再予逮捕，因嚴重違反刑罰預防目的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此種以不正當手

段入人於罪，縱其目的在於查緝犯罪，但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已

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自當予以禁止，而因此等違反

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不具有證據能力。然若在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

設計引誘之方式，佯與之為對合行為，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再加以逮捕、偵辦者，乃刑事

偵查技術上所謂「釣魚」，此種機會提供型之誘捕行為，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因無故意

入人於罪之教唆犯意，亦不具使人發生犯罪決意之行為，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

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故依該方式所蒐集之證據資料，原則上非無證據能

力。至於如何區分兩者，應由法院於個案審理中，就行為人是否存有犯罪嫌疑（例如偵查

機關是否已對行為人之犯罪嫌疑展開調查，或是因該次誘捕行為才得知行為人之犯罪嫌

疑）、行為人是否已顯露其之犯罪傾向（例如行為人是否有相關犯罪前科而為偵查機關所知

悉）、誘捕偵查之方式及強度，是否對行為人造成過當壓力而促使其犯罪（例如誘餌的重覆

性、時間久暫性、犯罪能否獲得鉅額利潤等）、行為人最終之犯罪結果與誘捕偵查之範圍間

是否相當（例如實際查扣之違禁物是否超過原餌訂購之數量）、行為人依誘捕約定完成犯罪

之時地密接性等，予以綜合審酌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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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決分析： 

本判決在區分犯意誘發型之誘捕偵查及機會提供型之誘捕偵查，提出了與過往不同的

判準；過去實務大多採用「主觀標準說」，以行為人原先有無主觀犯意作為誘捕偵查合法與

否之區別標準，作為區分標準，學說上有批評此標準僅以被告主觀犯意作為認定流於恣意，

更有如何認定「犯意何時產生」的認定爭議8，本判決依「主客觀綜合說9」作為區分標準，

不以主觀犯意為單一判斷因素，而是加上客觀事由綜合審查，台北大第一題就以這個判決

作為題目內容。 
 

(二) 數位證據：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3724 號刑事判決 

1. 判決內容節錄： 

我國社會隨著電腦資訊及網際網路科技之快速發展，利用電腦、網路犯罪已屬常態，

而對此形態之犯罪，相關數位證據之蒐集、處理及如何因應，已屬重要課題。一般而言，

數位證據具無限複製性、複製具無差異性、增刪修改具無痕跡性、製作人具不易確定性、

內容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即須透過電腦設備呈現內容）。因有上開特性，數位證據之

複製品與原件具真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惟複製過程仍屬人為操作，且因複製之

無差異性與無痕跡性，不能免於作偽、變造，原則上欲以之證明某待證事項，須提出原件

供調查，或雖提出複製品，當事人不爭執或經與原件核對證明相符者，得作為證據。然如

原件滅失或提出困難，當事人對複製品之真實性有爭執時，非當然排除其證據能力。此時

法院應審查證據取得之過程是否合法（即通過「證據使用禁止」之要求），及勘驗或鑑定複

製品，茍未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該複製品即係原件內容之重現，並未摻雜任何人之作用，

致影響內容所顯現之真實性，如經合法調查，自有證據能力。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

明確有與其具備同一性之原件存在，並作為被告有無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則屬證據證明

力之問題。 
 

2. 判決分析： 

此判決係為數位證據的標竿判決，也是最高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之一，蘇凱平老師曾

撰寫文章批評此判決10：老師提出本判決沒有明確定義數位證據的原件與複製品，判決內容

所稱「數位證據之複製品與原件具真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嗣後又指出「原則上欲

以之證明某待證事項，須提出原件供調查」，既然認為數位證據與複製品具有相同之效果，卻

又限制複製品的證據能力，顯然判決論述有矛盾之處；台大第二題就以此爭議為命題重點。 

                                                       
8 林鈺雄，<國家機關的「仙人跳」？－評五小一大案相關陷害教唆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213期，頁 232。 
9 王士帆，最後通牒──誘捕偵查之陷害教唆，月旦法學教室，2022年 4 月，第 234 期，頁 31-34。 
10 蘇凱平，論數位證據之原件、複製品與最佳證據法則－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3724 號等 8 則刑事判
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311 期，2021 年 4 月，頁 7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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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對於第二審法院初次沒收

其財產—最高法院 108 年台抗字第 1585 號刑事裁定 

1. 判決內容節錄： 

(1) 司法院釋字第 725 號解釋敘載「本院就人民聲請解釋憲法，宣告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之法令，於一定期限後失效者，聲請人就聲請釋憲之原因案件，即得據以請求再審或

其他救濟，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法院不得以該法令於該期限內仍屬有效

為理由駁回。如本院解釋諭知原因案件具體之救濟方法者，依其諭知；如未諭知，則

俟新法令公布、發布生效後依新法令裁判。本院釋字第 177 號及第 185 號解釋應予

補充。」已就大法官釋字之效力起點詳為解釋。依上開解釋意旨，自不得就大法官釋字

所為解釋予以任意之擴張範圍，尤以現行法已有相關之規定時，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

解釋，法官對於審理之具體個案，仍應依現行法之規定而為適用，縱若認現行法之規定，

存有牴觸憲法疑義，亦祇能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而聲請大法官為解釋，不能任意以與解

釋意旨相同之法理為由，認現行法之規定不符合解釋意旨，而不予適用。 

刑事訴訟程序中，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8 規定，參

與沒收程序之審判、上訴及抗告，除第七編之二沒收特別程序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

二編第一章第三節、第三編及第四編之規定。依其立法理由明載：「二、本法第二編

第一章第三節審判、第三編上訴及第四編抗告之規定，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關於審判

期日之進行方式、宣示判決之規定、上訴程序及抗告等均應予準用」，可知上訴程序及抗

告均在準用之列。自應認關於在第二審判決中，被諭知沒收之第三人，其提起第三審

上訴，現行法已有明文規定準據（本院 107 年度台非字第 18號判決之法律見解參照）。 

(2) 關於提起上訴之限制，屬立法形成之範圍： 

司法院釋字第 396 號、第 442 號、第 512 號、第 574 號、第 639 號及第 665 號解

釋意旨，均已明揭有關訴訟救濟所應遵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係由立法機關衡

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

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屬立法形

成之範圍。而審酌司法院釋字第 752 號解釋，係就本案刑事被告初次受有罪判決，是

否得上訴第三審而為解釋，該解釋之範圍，未及於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救濟。另外，

具有內國法效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5 項規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

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歐洲人權公約第七議定書第 2 條第

1 項規定：「被法庭判決為犯有刑罰罪的任何人，均有權要求上一級法院對判決或判

刑進行複審。本權利的行使，包括其行使的依據，將受到法律管轄。」上開請求上級

法院覆判之權利，既明白顯示乃針對本案被告「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之情形而

規範，依「明示其一，排斥其他」之法律原則，自不及於對第三人財產干預之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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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第三人參與沒收制度之進一步探討： 

關於第三人參與沒收之相關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7 第 2 項規定，參與人提

起第二審上訴時，除有該條但書（非因過失，未於原審表示意見、聲請調查證據；其

他上訴權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有 4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或第 5 款）

之情形外，為避免裁判矛盾或訴訟延滯，參與人提起第二審上訴時，不得就原審認定

犯罪事實與沒收其財產相關部分再行爭執，可見對於第三人提起第二審上訴，已有明

文限制，而關於第三審上訴，別無特別例外之規定；其中，同法第 455 條之 29 以下，

關於第三人非因過失未參與沒收程序，而聲請撤銷沒收確定判決程序，依同法第 455 

條之 32 第 4 項規定，即應準用同法第四編（抗告）程序之規定。於是，在現行規定

之下，第三人沒收之特別程序，是否得「獨立」提起第三審上訴，所涉及之範圍、層

面，實不只本案類型一端，而關係到第三人沒收程序整體法律制度之建立，益難逕認

現行準用之規定為違憲。 

(4) 綜上所述，關於刑事被告本案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

對於第二審法院初次沒收其財產之判決，於現行規定法制下，不得向本院提起第三審

上訴。 
 

2. 判決分析： 

針對本案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參與沒收程序之第三人，對於第二審法院初次

沒收其財產，得否提起上訴？實務見解採否定說，認定法院釋字第 752 號解釋範圍並不及

於第三人沒收部分，而認定沒參與第三人不得向三審提起上訴。 

惟另有認為，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的原則，沒收以公權力剝奪人民財產，為干預人民

財產權之刑事處分，本於釋字第 752 號解釋相同之法理，第三人如非因過失，第二審初次

參與沒收程序，並經二審法院初次判決沒收其財產，即使刑事本案不得上訴三審，亦應容

許第三人針對沒收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以資救濟；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28 關於沒收程

序之上訴，既規定「準用」第三編上訴之規定，自不能全盤適用，雖被告本案為刑事訴訟

法第 376 條規定案件不得上訴第三審，但就二審初次被沒收的第三人，賦予其上訴第三審

之權利，才符合保護人民訴訟權之意旨11。本爭議在今年政大法研第一題考出來，考驗考生

除了熟悉實務見解，更要提出學說及個人見解的論述，才能使解答層次更加提升。 
 

  

                                                       
11 吳燦，不得上訴第三審案件與第三人沒收之上訴，裁判時報，第 83 期，2019 年 5 月，頁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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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PS 偵查是否合法？ — 最高法院 106 台上字第 3788 號刑事判決 

1. 判決內容節錄： 

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以發現及確定犯罪嫌疑人，並蒐集及保

全犯罪證據之刑事程序。而偵查既屬訴訟程序之一環，即須依照法律規定行之。又偵查機

關所實施之偵查方法，固有「任意偵查」與「強制偵查」之分，其界限在於偵查手段是否

有實質侵害或危害個人權利或利益之處分而定。倘有壓制或違反個人之意思，而侵害憲法

所保障重要之法律利益時，即屬「強制偵查」，不以使用有形之強制力者為限，亦即縱使無

使用有形之強制手段，仍可能實質侵害或危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而屬於強制偵查。又依

強制處分法定原則，強制偵查必須現行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倘若法無明文，自

不得假借偵查之名，而行侵權之實。查偵查機關非法安裝 GPS 追蹤器於他人車上，已違反

他人意思，而屬於藉由公權力侵害私領域之偵查，且因必然持續而全面地掌握車輛使用人

之行蹤，明顯已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自該當於「強制偵查」，故而倘無法律依據，自

屬違法而不被允許。又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前段、第 230 條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

項及海岸巡防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之規定，僅係有關偵查之發動及巡防機

關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司法警察（官）之規定，自不得作

為裝設 GPS 追蹤器偵查手段之法源依據。 
 

2. 判決分析： 

最高法院 106台上字第 3788號刑事判決不但在實體法上做出關於刑法第 315條之 1妨

害秘密罪「非公開活動」重要性的見解；在訴訟法上亦揭示 GPS 偵查並無法律授權而違法，

薛智仁老師也曾撰寫文章12評論此判決，討論 GPS 偵查的法律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預

防犯罪或蒐集證據」而設，不足以作為干預之授權依據；GPS 定位是透過衛星定位系統而

傳輸之訊號,並非當事人與他人的通訊內容，純粹僅有位置所在傳輸訊號，即使涉及通訊設

備之使用，亦無涉及通訊者之意思或想法，故只是由機器設備按照程式設定或預設指令所

傳送訊號，並沒有通訊內容可言，非通保法第 3 條規範之對象；搜索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之

規範下，僅以實際侵入有形空間取得有形物為限，並不包括以無線電或衛星傳输等之無形

體之資訊，亦不得以搜索為依據；也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31 第 2 項解釋為作用法上的授

權規定，該條對於調查手段的種類、時間與程序等皆無明文，也絕對不符合明確性原則；

另依個資法第 15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集或處理，除第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

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同意。三、

對當人權益無侵害。」其「特定目的」和「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要件過於抽象，恐

                                                       
12 薛智仁，GPS 跟監、隱私權與刑事法－評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88 號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
第 70 期，2018 年 4 月，頁 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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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難以有效限制警察權限。再者該條款也欠缺任何程序規範，關於個人資料蒐集的期間、

所得使用的機關等重要事項，完全付之關如，顯然不符合法律明確性，故解釋上不應認為

個資法第 15 條得作為授權規定。GPS 偵查目前似無法歸類於上開任何一種強制處分類型之

內，基於法律保留原則，應速就有關 GPS 追蹤器使用之要件及事後之救濟措施立法加以規

範。雖然是 5 年前的判決，今年東吳法研仍考出此判決，司律考試尚未出現此標竿性判決，

考生仍須多加注意。 


